
【招标公告】大丰港海上风电产业园南区污水管网设计服务

（招标编号：ZYY-DL-2025-0820-01）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

一、招标条件

本大丰港海上风电产业园南区污水管网设计服务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

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15万元， 招标人为江苏大丰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本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对大丰港海上风电产业园南区污水管网进行专项规划，规划范围包括大丰港物

流园区、正道海洋叶片、正道海洋模具、海恒风电、鉴衡、中天科技、金风总装等区域，东

起海堤、南抵海堤公路、西至东沙路、北至四级航道，规划用地面积约1.7km²。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大丰港海上风电产业园南区污水管网设计服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大丰港海上风电产业园南区污水管网设计服务: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市政

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行业（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行

业排水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或环境工程专项（大气污染防治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

员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项目负责人资质类别和等级：具备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

职称(若职称证书未体现专业，须提供该专业的相关证明材料）。

3.2信誉要求：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1）被国家、江苏本省省级有关部门及盐城本市市级、项目所在地有关部门暂停招投

标或市场准入资格且在公示处罚期内的。

（2）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有行贿犯罪记录

且自记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均自记录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

（3）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正在被“信用中国”、“信用江苏”网站公

布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已撤销或更正的除外。

（4）投标人作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被采取依法限制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惩戒措施的，

且被有关部门推送在“信用中国”、“信用江苏”、“信用盐城”相关网站公示且在有效期

内的。

凡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本项目招标人拒绝其投标，一经发现资格审查不予通过，不得

被确定为中标候选人、中标人。在一次招投标活动中，相关参与人因上述情形，导致其资格

预审不通过或者被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中标人资格的，不因其之后情况的变化，改变已经

作出的决定。



3.3投标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本项目招标人拒绝其参加投标：

（一）近2年内因违反招标投标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

（二）近2年内被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定存在违约情形的；

（三）在履行招标人以往的工程合同中存在严重违约行为的。

招标人将前款第三项作为资格审查条件的，应当在招标公告中公布违约单位名单及其违

约行为。

3.4投标申请人代理人及投标承诺的项目部人员均为本单位的正式职工，投标时提供从

2025年4月开始至投标截止之日当月至少1个月在本单位缴纳养老保险缴费记录证明。（退休

人员提供在本单位相关证明）。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08-20 08:30到2025-08-27 18:00

获取方式：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至2025年08月27日18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为招标文

件发售期，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在招标文件发售期满之前完成如下工作： 在规定时间内

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身份证原件以及经

办人联系方式（电话以及电子邮箱等）到盐城中亿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江苏省

盐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永盛路东、瑞丰路南大学生创业园1幢312室）报名并获取招标文件，

逾期报名的不予接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09-10 09:00

递交方式：纸质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09-10 09:00

开标地点：盐城中亿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永

盛路东、瑞丰路南大学生创业园1幢312室）

七、其他

1.评标办法：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

2.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招标公告同步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www.jszbtb.com）、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

3.其他：本工程采用不见面开标模式，开标时间前10分钟，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提前

进入开标会议系统，各投标人的委托代理人或法定代表人于规定时间内进入开标会议系统收

听观看实时音视频交互并及时在讨论组中反馈，未按时加入开标会议系统的或未能在开标会

议系统内全程参与交互的，视为放弃交互和放弃对开标全过程提疑的权利，投标人无法看到

唱标、开标结果等实时情况，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江苏大丰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江苏大丰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地  址：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经济开发区中港大道1号

联  系  人： 姚毅军

电  话： 15251179957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盐城中亿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盐城市大丰区大中工业园区永盛路东侧、瑞丰路南大学生创

业园1幢312室

联  系  人： 王佳伟

电  话： 15962990376

电  子  邮  件： yczyyxmglyxgs@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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